附件4：

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退出名单


公  示

经审核，下列××名同志退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范围，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日期：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月××日。如发现被公示对象基本情况不属实的，请如实反映。乡（镇）举报电话：××，县人口计生部门举报电话：××，市人口计生部门举报电话：××，省人口计生部门举报电话：××。举报信箱设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人口计生部门、市人口计生部门、省人口计生部门。

（名单）

公示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